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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286525.htm 刑法总则犯罪论 第二部分 修正

的犯罪构成 要知道修正在何处：未完成形态和共同犯罪。 一

、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包括：

预备形态、中止形态和未遂形态。 ◆首先掌握不同犯罪有不

同既遂标准：是法律规定的客观标准。有结果犯、危险犯、

行为犯。盗窃、走私等罪要求一定的数额。 ◆其次掌握要认

定未完成形态，首先要认定犯罪阶段。在预备阶段，只能成

立预备和中止。 ◆认定预备形态、中止形态和未遂形态的关

键标准： 1．预备形态：在预备阶段被迫停止。起身去进行

犯罪，尚属预备。只有进行该罪规定的实行行为时，才算着

手。 2．未遂形态：在实行阶段被迫停止；不是没有发生危

害结果，而是没有达到该罪法定的既遂标准（如杀人未杀死

，但致人重伤）。 ◆未遂犯的种类：实行完了的未遂和未实

行完了的未遂；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 3．中止形态：在

预备阶段、实行阶段和实行行为完成后都能成立，是主动停

止。但在实行行为完成后必须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才成立中止。此时犯罪必须尚未完成，否则就属于既遂后

的恢复原状，不能成立中止。 中止的时间性、自动性、客观

性、有效性有时间顺序 ◆有时可能因为某些外部因素中止。

此时的外部因素只要达不到使行为人认为自己无法继续犯罪

的强度，就仍然成立中止。例如因为是熟人而放弃抢劫、因

为被害人给钱而放弃杀人的，都成立中止。 4．不同犯罪形

态的处罚原则、依据不同。预备犯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



罚，未遂犯则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中止犯的量刑依据不

是既遂犯，而是是否造成损害结果。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

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二、共同犯罪 在共

同犯罪的成立中，大家要重点掌握（1）怎样的行为不成立共

同犯罪，其原因何在；（2）实行犯过限如何定罪；（3）间

接正犯如何认定、定罪。在共犯的刑事责任中需要掌握（1）

首要分子和主犯的关系；（2）首要分子如何承担刑事责任；

（3）从犯和胁从犯如何承担刑事责任；（4）教唆犯如何定

罪、量刑。在共犯的犯罪形态中，要重点掌握共犯单独中止

后，其他人的犯罪形态。 （一）共同犯罪的成立 1．共同犯

罪成立的要件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是认定共同犯罪的

根本标准。据此，要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1）主体要件。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体来讲

，可以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是自然

人与单位共同犯罪。 注意：这两个主体必须是都能为该罪负

刑事责任的主体。 （2）客观要件。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

的犯罪行为。“共同”不是“相同”，可以有分工。但他们

的犯罪仍是一个整体，每个人也都要为整个犯罪负责。 （3

）主观要件。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有（1）犯

同一罪的（2）意思联络。 2. 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行为：都是因

为欠缺了某个要件而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 （1）不符合共

同犯罪的主体要件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与无刑事责任能

力的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的，不是共同犯罪前者构成间接正

犯，视为其单独犯罪。 （2）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的

： ①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 ②同时犯不是共同犯罪。

所谓同时犯，是指没有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联络，而是偶然



碰巧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目标实行同一犯罪。 ③同时实施犯

罪而罪过形式不同，不构成共同犯罪。 ④同时实施犯罪而故

意内容不同，不构成共同犯罪。 ⑤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

，不构成共同犯罪实行犯过限。 ⑥事后通谋的窝藏、包庇行

为不是共同犯罪。 3．实行犯过限情况下的定罪 实行犯过限

是指二人以上基于相同的犯意实施犯罪，其中一人在实行中

超出共同犯意实施了其他犯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二人

仍然在相同犯意内成立共同犯罪。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就

被称为“部分犯罪共同说”。但对于过限部分，则由实施者

自行承担刑事责任。 4．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是指利用（1）不

具有犯罪主体资格的人（某些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或者

不发生共犯关系的人（不知情者）的行为来实行犯罪的人。

间接正犯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他人作为犯罪工具，自己并不

亲自实施犯罪，具有犯罪实行的间接性。 间接正犯和被利用

者不构成共同犯罪，视为单独犯罪。 5．共同犯罪的成立的

例外规定 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

“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

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根据此规定，过失犯罪也

能成立共同犯罪。 6．非为犯罪目的帮助他人犯罪的定罪 在

共犯的认定中，有一个知识点可以推而广之，这就是只要行

为人知道其他人在进行犯罪而对其提供帮助的，都构成该罪

的共犯（片面共犯除外），行为人为了什么目的帮助他人犯

罪，则在所不问。 7．有特殊身份者与无特殊身份者共同犯

罪的定罪 （1）无身份者可构成共犯。 （2）各自利用职务便



利，共同犯罪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